
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

檢討租住公屋居民的調遷安排 

 
目的 
 
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概述房屋委員會（下稱「房委會」）最近就

公屋住戶調遷安排進行檢討的結果。 
 
 
背景 
 
2. 有意改善居住環境的公屋住戶不時要求調遷，以搬往其他租住

公屋單位。現時，房委會主要透過三個途徑來迎合他們的訴求。 
 
 
A. 紓緩擠迫調遷 
 
3. 居住面積每人平均低於 5.5 平方米室內樓面面積

註
的家庭，由

於居住空間少於最低編配標準，故列作擠迫戶。為改善他們的居住環

境，房委會透過全港紓緩擠迫調遷安排他們遷往邨內或邨外的較大單

位。自 2001 年以來，房委會每年均推行兩至三次全港紓緩擠迫調遷

工作，讓擠迫戶申請調遷至切合他們需要的較大單位。揀選單位的先

後次序，按居住密度、家庭人數和居住年期釐定。自 2001 年以來，

房委會合共進行了十次此項調遷工作，每次可供揀選的單位數目，均

多於申請人的數目。 
 
 
B. 特別調遷 
 
4. 公屋居民如因健康、生活上或其他充分的特殊理由，而難以繼

續在現居單位居住，亦可申請特別調遷，搬往另一單位。這類調遷申

請可在遇有特別需要時隨時提出，房委會將按個別情況批核。視乎需

要和情況，獲批核的家庭可搬往同邨另一單位，也可搬往另一屋邨的

單位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室內樓面面積是指單位內計至外牆或間隔牆向內一面的總面積。以一般公共屋邨大廈而

言，1平方米室內樓面面積約相等於 1.11 至 1.20 平方米實用面積，而實用面積是私人物業

交易中常用的樓面面積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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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邨外調遷 
 
5. 房屋署會根據可動用的資源，不時推行邨外調遷工作，令公屋

住戶（包括有意搬往較寬敞單位的家庭）享有更多調遷機會。推行這

些調遷工作，主要是希望達致三個目的。第一，收回目標地區適當面

積的單位，以應付特殊的運作需要（例如收回若干地區面積較小的單

位，以應付大部分為小家庭的輪候冊申請人的需要）；第二，加快出

租未能配合輪候冊家庭需求的較大單位；以及第三，讓現有居民有機

會改善居住空間。 
 
 
檢討調遷安排 
 
6. 透過推行紓緩擠迫調遷工作和其他調遷計劃，擠迫戶的數目已

由 2000 年約 20 000個（佔住戶的 3.4%）減至目前約 5 800個（佔住
戶的 0.9%）。公屋的擠迫情況現已大有改善。為回應一些現時居住
面積為或僅高於每人平均 5.5平方米的住戶表達的訴求，房委會決定
推行一項新的「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」，為非擠迫戶提供更多調遷

機會。 
 
 
「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」 
 
7. 新的「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」以現行「公屋住戶紓緩擠迫調

遷計劃」為藍本，為公屋住戶提供更多改善居住空間的機會和選擇。

以室內樓面面積計算，所有居住面積每人平均低於 7平方米的公屋住
戶，均可透過這項新計劃申請調遷到較大單位。他們的選樓次序，與

全港紓緩擠迫調遷工作所用的準則一致（見上文第 3段）。 
 
 
8. 截至 2005 年 9月底，居住面積每人平均低於 7平方米並符合
新計劃申請資格的住戶有 40 174個。在這些住戶中，約 10 000個現
時所居住的屋邨已定於未來三年內進行重建。屆時，他們將會遷往較

大的單位居住。至於其他符合申請資格的住戶，房委會會視乎單位的

供應情況和租戶的實際需求，每年撥出約 5 000個單位作紓緩擠迫和
改善住戶居住空間的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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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寬區域限制 
 
9. 目前，申請紓緩擠迫調遷的住戶在選擇單位時須受區域限制，

即新界屋邨的租戶只可選擇新界屋邨的單位，擴展市區屋邨的租戶只

可選擇新界和擴展市區屋邨的單位，而市區屋邨的租戶則可選擇任何

地區的單位。房委會現決定在執行全港紓緩擠迫調遷和新的「改善居

住空間調遷計劃」時放寬區域限制，讓符合申請調遷資格並且公屋租

約已滿十年的住戶可選擇任何地區的空置單位。 
 
 
其他調遷途徑 
 
10. 在推行紓緩擠迫的工作和「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」的同時，

房委會會繼續按住戶需要，處理租戶因應特殊情況而提出調往其他單

位的要求。此外，正如上文第 5段所述，我們仍會不時進行其他調遷

安排，未符合紓緩擠迫或新的「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」參加資格的

租戶亦可申請。 
 
 
 
 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
二零零五年十一月 


